


二、诉讼案件的主要内容 

（一）事实与理由 

2016 年 6 月 29 日，原告民生银行与被告新泰钢铁签署了《综合授信合同》；

2018 年 3 月 20 日，原告与被告签署《借款合同》，借款额度为 24.70 亿元，期限

为 1 年；自 2019 年起，双方每年签署一次《借款变更协议》，对借款期限及还款

计划等进行变更。截至目前，该笔借款本金余额为 161,655 万元，期限至 2025 年

6 月 20 日。新泰钢铁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违约情形。 

（二）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新泰钢铁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161,655 万元及至款项

全部清偿之日止的相应利息、罚息、复利 (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计算)； 

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新泰钢铁向原告支付因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产生

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等费用； 

3、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原告对被告新泰钢铁提供的抵押财产及其他担保方提供

的抵质押担保物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上述第 1、2 项诉讼请求确定的债权范围

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4、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安泰集团等保证担保方在最高债权额担保范围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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